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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在管什麼？ 

公平交易法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概說公平交易法 

立法意旨（§1） 

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

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 

 
主要保護 

間接保護 

•交易秩序 

•自由與公平競爭 

•消費者利益 

•經濟安定與繁榮 



概說公平交易法 

法規名稱 立法精神 主管範圍 主管機關 

公平交易法 
維護自由公平競爭 

間接保護消費者 

競爭關係 
B2B 

公平交易委員會 

消費者保護法 
保護消費者權益 

直接保護消費者 

消費關係 
B2C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公平法 VS 消保法 



概說公平交易法 
規範主體（§2） 

 公司 

 獨資或合夥工商行號 

 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 

 事業組成之同業公會、依法設立，促進成員利益之
團體 

規範客體（§4）：競爭行為 

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

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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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條文架構 

公平交易法 

限制競爭行為 

獨占(§7-§9) 

結合(§10-§13) 

聯合行為(§14-§18) 

限制轉售價格(§19) 

其他限制競爭行為(§20) 

不公平競爭行為 

不實廣告(§21) 

仿冒(§22) 

不當贈品贈獎(§23) 

營業誹謗(§24) 

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25) 6 



今日重點 

廣告 加盟 不當行銷 

•不實廣告規範 
•網路廣告 
•一頁式廣告 
•廣告分工 

•重要資訊揭露 
•揭露時點 

 

•假問卷真行銷 
•散布假消息 



日常生活中的廣告 

生活中充滿了廣告，你是否曾經注意到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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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規範的廣告 

直接或間接使大眾
得以共見共聞的傳
播行為 

具有招來效果且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的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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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廣告 

公平法§21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
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表示或表徵。（§21Ⅰ） 

 
商品本身 商品衍伸 代言人 其他事項 

• 內容、品質 
• 源產(製造)地 
• 製造者 
• 製造日期 
• 製造方法 

• 價格、數量 
• 用途 
• 使用方法 
• 加工者 
• 加工地 

• 科學數據 
• 專家學者 
• 網紅、名人 
• 素人 

• 特別法 
• 主管機關認定 
• 商業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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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第21條的保護客體 

理性的交易相對人 
 

喝鮮奶家裡就會出現一頭牛？ 吃泡麵就會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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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公平法第21條的保護客體 

開運水晶球 
•除障 
•增長智慧 
•助人緣 
•避小人 

•鎮宅 
•避邪 
•聚財 
•祈福 
•招財 
 

商品是否能達到廣告宣稱之效果，純屬
與個人主觀感受相關，而無客觀標準可
供判定。 

商品涉玄學等信仰（念）領域，無科學論
據或具體判別標準可證明。 12 



公平法規範的廣告態樣 

13 



事業以網際網路為媒介，提供商品或服務相
關資訊，以招徠交易機會之傳播行為。 

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
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將網紅、直播主
等社群網站用戶納入規範。 

 

 

網路廣告 



網路廣告 

廣告主 

責   任 

•事業 

•供貨商（包括部落客、網紅、直播主） 

•網站經營者 

•社群網站用戶–部落客、網紅、直播主 

真實表示責任 

 即時更正責任 

 限制條件充分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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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節能標章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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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廣告陷阱-一頁式廣告 

物流、超商退貨方式 17 

附表_貨運及超商業者之貨到付款爭議協處資訊.pdf


網路廣告陷阱-消費糾紛 

商品有瑕疵 

賣家不退款 

賣家不退貨 

價格買太貴 

商品禮券 
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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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及地方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電話.pdf


各類廣告之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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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行為 

公平法§25 

重要交易資訊
隱匿未揭露 

假安檢 
真行銷 不當行銷 

散布假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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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重要交易資訊-加盟 

營運前費用 

營運期間 
費用 

權利授權 

加盟存續期間，
對於加盟經營關
係的限制 

其他 
重要資訊 

•保證金、加盟金 
•教育訓練費 
•第一次進貨、設備、裝潢等費用 

•權利金 
•經營指導、行銷推廣 
•購買項目(商品、原物料)及費用 

•商標權 
•專利權     
•著作權 

權利名稱 
使用範圍 
限制條件 

經營協助、訓練指導方式內容 
同區同體系經營方案與計畫 
契約變更、終止及解除條件及處
理方式 

•向誰購買原物料、品牌、規格 
•最低進貨數量 
•設備誰買、裝潢誰做 

審閱期10日 

紙本 

電子儲存裝置 

電子郵件 

通訊軟體 
社群媒體 

加
盟
業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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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加盟契約重要日程 

簽約注意事項 

簽約日 簽約第30日 

契約審閱期 
10日或雙方約定期

間(至少5日) 

交付契約予交易相對人 
30日內 

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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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交易資訊揭露時點 

簽約日 簽約第30日 

契約審閱期 
10日或雙方約定期間

(至少5日) 

交付契約予交易相對人 
30日內 

是 否 簽 訂
預約單 (草
約 )並給付
定金 

是 

否 直接簽立本約 

放棄加盟， 
定金不能退還 

放棄加盟， 
定金可以退還 

簽立預約單10日前或
雙方約定期間 

簽立加盟契約10日前
或雙方約定期間 

草約 

23 



散布假消息 

107年衛生紙之亂 

案情事實： 

107年2月23日大潤發以公關手機發送「衛生紙確定大漲30% 賣場業績急

飆5倍」邀請媒體報導衛生紙漲價訊息，並透過電子郵件系統發送新聞

稿，經媒體報導後引發全民搶購衛生紙風潮。 

調查結果： 

大潤發以誤導消費者之衛生紙漲價訊息，進行不實 

促銷，導致衛生紙市場突發性供需失調之異常現象 

，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5 條規定，處以新臺幣350萬元罰鍰。 

 

圖片來源：公平會、東森新聞 

那一年‧我們一
起瘋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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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行銷 

A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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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地址 

100219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2-2號12樓 

服務中心諮詢服務專線： 

(02)2351-0022、 (02)2351-7588轉380 

南區服務中心諮詢專線：(07)723-0022 

 
       


